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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視頻在網絡流傳，
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經公安機關偵查，
視頻中女子來自雲南，名叫「小花梅」
（楊某俠）。

小花梅曾遭拐多次 受非人折磨
法院6日對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審
理查明，1998年初，被告人時立忠、桑
合妞將小花梅從雲南省福貢縣子里甲鄉
亞谷村拐騙至江蘇省東海縣，後二人將
小花梅以人民幣5,000元賣給該縣農民
徐某東。小花梅與徐某東共同生活至同
年5月上旬後去向不明。同年6月，被
告人譚愛慶及其妻李某玲在河南省夏邑
縣駱集鄉潭窪村發現並收留小花梅，並
以人民幣3,000元賣給被告人霍永渠、
霍福得。霍永渠、霍福得將小花梅帶至
江蘇徐州豐縣歡口鎮，經劉某柱介紹，
以人民幣 5,000 元轉賣給董某更（已
故）及其子被告人董志民。
剛到董家時，小花梅生活基本能夠自
理，能與人交流，有時存在癡笑、目光
呆滯等表現。1999年，董志民與小花梅
生育長子。2011年至2020年，二人先後
生育七名子女。2011年、2012年小花梅
生育二子、三子後，精神障礙症狀逐漸
加重，2017年生育六子後病症更加明
顯。2017年7月至案發前，董志民對小
花梅實施了布條繩索捆綁、鐵鏈鎖脖等
虐待、拘禁行為。其間，小花梅的飲食

起居得不到正
常保障，時常
挨餓受凍，居
住場所無水、
電、陽光，生
活環境惡劣。
董志民的虐待
行為，致小花
梅人身健康遭
受重大傷害。
經鑒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衰退
期），被評定為精神殘疾二級。

5人涉拐賣婦女罪被追訴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董

志民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構成虐
待罪，且致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不可逆
轉，具有致被害人重傷的加重情節；構
成非法拘禁罪，依法應數罪並罰。被告
人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
霍福得拐賣婦女，造成嚴重後果，構成
拐賣婦女罪。
1998年參與拐賣小花梅犯罪嫌疑人共

有7人，其拐賣行為均已超過追訴期。
為從嚴打擊拐賣婦女犯罪，經最高人民
檢察院核准，徐州市人民檢察院對在拐
賣婦女犯罪中作用較大、情節嚴重的時
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
得等5人進行追訴，李某玲、劉某柱在
拐賣婦女犯罪中作用較小、情節較輕，
未予追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豐縣「鐵鏈女」案最新

報道衝上內地熱搜榜第一。4月7日，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

「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關案件一審宣判，認定董志民犯虐待

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九年；認定被告人時立忠、桑合妞、譚

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犯拐賣婦女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十

年、十三年、八年六個月和八年，並處罰金。庭審中，被告人董志

民、時立忠、桑合妞、霍永渠、霍福得表示認罪、悔罪。

◆2022年1月27日，社交網絡平
台流傳「豐縣生育八孩女子」
的相關視頻。

◆2022年1月28日以來，「豐縣
生育八孩女子」引發社會廣泛
關注，江蘇省徐州市委市政府
及豐縣縣委縣政府分別成立聯
合調查組展開調查，楊某俠的
身份由公安部門調查認定。經
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DNA
鑒定，八個孩子和董某民、楊
某俠均符合生物學親子關係。

◆2022年1月28日，徐州豐縣通
報「生育八孩女子」情況：患
有精神疾病，已對其進行救
治。

◆2022年1月30日，豐縣聯合調
查組發布關於網民反映「生育
八孩女子」情況的調查通報：
係流浪被收留，結婚時未核實
身份。

◆2022年2月10日，徐州公布「豐
縣生育八孩女子」調查處理情況，
三人已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2022年2月17日，江蘇省委省
政府成立「豐縣生育八孩女
子」事件調查組。

◆2022年2月23日，江蘇省委省
政府調查組發布關於「豐縣生
育八孩女子」事件調查處理情
況的通報。公安機關初步查
明，小花梅係董某更（董某民
的父親）於1998年6月經他人
介紹花錢買來的。相關犯罪事
實仍在深入偵查中。

◆2023年4月7日，江蘇省徐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被告
人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案，被
告人時立忠、桑合妞拐賣婦女案
和被告人譚愛慶、霍永渠、霍福
得拐賣婦女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公訴人、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
主任饒本東表示，經審查，董志民對被害
人小花梅有病不送醫治療，讓其長期生活
在惡劣環境中，且不顧其身體狀況致其連
續生育，導致小花梅精神疾病不斷加重，
人身健康遭受重大傷害。另外，董志民還
有非法剝奪小花梅人身自由的行為。
關於量刑情況，審判長、徐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副院長姚輝表示，2017年7月至案
發前，董志民還對小花梅實施了布條繩索
捆綁、鐵鏈鎖脖等虐待、拘禁行為。經鑒
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衰退期），
被評定為精神殘疾二級。
董志民行為對小花梅的人身健康造成重

大傷害，導致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且不可
逆轉，具有致被害人重傷的加重處罰情
節，依法應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董志民非法剝奪小花梅人身自由，依
法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剝奪政治權利。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
犯罪持續時間長，犯罪手段惡劣，造成嚴
重危害後果和惡劣社會影響，應依法嚴
懲。綜合考慮其犯罪事實和情節，以虐待
罪、非法拘禁罪分別判處董志民有期徒刑
六年六個月、三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
有期徒刑九年。

饒本東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如果犯罪行為發生

二十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
人民檢察院核准。為從嚴打擊拐賣婦女犯
罪，切實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對在拐賣婦
女犯罪中作用較大、情節嚴重的時立忠、
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等5
人，經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進行
追訴。李某玲、劉某柱在拐賣婦女犯罪中
作用較小、情節較輕，未予報請核准追
訴。

江蘇省公安廳副廳長譚永生表示，小花
梅被拐賣發生於1998年，相關犯罪行為時
間跨度長，涉及雲南、江蘇、河南等地，
涉案人員多，案情複雜，調查難度和工作
量大。案發後，公安機關抽調精幹力量成
立項目組，先後派出大量警力，走訪省內
外群眾2,000餘人次，調閱300餘份檔案材
料，抽調專家開展審訊工作。
饒本東表示，案件偵查期間，徐州市人
民檢察院抽調辦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官組成
辦案團隊，全面細緻審查證據材料，覆核
關鍵證人，復勘案發現場，諮詢鑒定專
家，經審查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
確實充分，依法提起公訴。
受理案件後，庭審中，法院依法保障

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各項訴訟權利，充
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根據各被告人犯
罪性質、情節、危害後果和悔罪表現，
經合議庭評議、審判委員會討論，依法
作出判決。

4月5日，經治療小花梅的醫院管床醫生
滕曉婷介紹，小花梅入院以來她一直參與
治療。治療措施主要包括藥物治療、心理
輔導、康復訓練。醫院邀請上海、南京等
地專家18次對其進行會診，並安排2名護
工照料其生活起居，每天監測病情變化，
及時優化調整治療、康復方案。經過一年
多的醫療和照料，小花梅病情得到控制，
身體狀況穩定。目前能夠在醫生、護工幫
助下穿衣、吃飯，可與醫護人員簡單交
流，但仍然存在認知障礙。

董某港（楊某俠長子）說，前幾年我們
已經有了低保、醫保，現在政府又幫弟
弟、妹妹辦理了困境兒童救助。弟弟、妹
妹都在上學和上幼兒園，村裏的「愛心媽
媽」經常到家裏來幫助我們洗衣、做飯。
鎮裏、村裏的幹部也常到家裏看望。

徐州市副市長孫文華說，自去年以來，
江蘇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開展特殊困難
群體救助幫扶和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專項排
查整治行動。深入摸排線索，重拳打擊拐
賣、虐待等侵害婦女兒童權益違法犯罪行
為，建立「藍風鈴」婦女兒童保護預警系
統，健全反家暴聯防聯動、受家暴婦女庇
護等機制。

來源：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新華社六問「豐縣生育八孩女子」案

4月7日，從徐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豐縣
生育八孩女子」案一
審判決書裏，可以看

到小花梅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裏被一賣東
海，再賣夏邑，三賣豐縣；5,000元、3,000
元、5,000元；從家鄉的人販子，到收買被
拐婦女的買家，再到被董志民當作洩慾、
生育的工具，她被摧殘至患不可逆轉精神
分裂症的每一步，都令人觸目驚心。

1998年參與拐賣小花梅的犯罪嫌疑人
共有7人，均超過二十年追訴時效期限，
最終有2人因為在拐賣婦女犯罪中作用較
小、情節較輕，未予報請核准追訴。此
外，曾經收買小花梅的徐某東和董志民，
都因為超出了「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的
追訴時效期限而都沒被追究這一罪行。

小花梅案這一極端案件已成為一起全社
會關注的公共輿情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
對拐賣婦女兒童罪量刑標準的廣泛討論，
民眾對重拳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呼聲
越來越高。現階段，中國刑事司法對收買
方的打擊明顯輕於拐賣方，收買被拐婦女
的法定最高刑只有3年，不僅處罰過低，
有時還面臨超過追訴時效期限，不能追究
刑事責任。有律師認為，人是萬物的尺
度，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有時候的
處罰比買動物類、植物類犯罪還輕，導致
整個刑法體系有不合理之處。

收買助長了拐騙犯罪。小花梅的悲慘
遭遇，再度警示我們是時候下決心推
進「買賣同罪」了！只有這樣，才能從
根子上消除拐賣婦女的現實之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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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買賣同罪」
避免出現下一個小花梅

小花梅丈夫董志民獲刑九年
江蘇「豐縣生育八孩女子」案昨日一審宣判

孫卓被拐案昨開庭 孫海洋籲重判人販子
香港文匯報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4月7
日，孫卓被拐案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
開庭。此前，孫海洋曾通過網絡發聲，稱
自己不認同此前檢方給出的5年量刑建
議，就算改成十年自己也無法原諒人販子
吳某龍。孫海洋還稱，自己會在這次庭審
中提出新證據。
檢方在庭前出具的量刑建議書顯示：

被告吳某龍涉嫌拐騙兒童罪，拐騙兩個
兒童，性質惡劣，建議對其判處五年有
期徒刑；被告吳某光涉嫌窩藏、包庇
罪，係累犯，建議對其判處二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南方都市報此前報道，2007 年，來
自湖北的孫海洋和妻兒在深圳白石洲經
營一家包子舖。同年10月9日，兒子孫
卓在外玩耍時被人騙走，此後，他苦苦
尋子 14年。2021 年 12 月 6日，在警方
組織下，孫海洋與兒子孫卓終在深圳團
聚。
孫卓被拐案的開庭廣受公眾關注，7日

下午開庭前，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尋子
多年的家長都來到南山法院門口，穿着印
有孩子信息的衣服，希望能爭取多一分找
到孩子的希望。有尋子家長稱，自己對孫
海洋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今天「必須來

支持他」。

「人販應償還28年」
孫海洋對記者表示，此案的關鍵在於對

吳某龍的定罪是「拐賣」還是「拐騙」，
「拐騙」的量刑低。但孫海洋稱，無論是
拐賣還是拐騙，二者給他家庭造成的結
果、帶來的傷害是一樣的。孫海洋希望吳
某龍能被判重判，「被他拐走的兩個孩子
都走失14年，他應該償還這28年」。孫海
洋稱，孫卓案的關注度很高，判決結果能
對人販子起到震懾作用，也希望更多走失
的孩子能盡快回歸家庭。

事 件 始 末

一問：董志民一審被判構
成虐待罪、非法拘禁罪，沒有追訴
其涉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對他
的指控和量刑是如何考量的？

三問：去年2月23日江蘇
省委省政府調查組公布調查結論
後，政法機關是如何辦理這一案件
的？

二問：1998年參與拐賣小
花梅的犯罪嫌疑人共有7人，均超
過二十年追訴時效期限，為何追訴
5人，另外2人沒有被追訴？

四問：小花梅目前身體和
精神狀況如何？

五問：小花梅子女現在的
生活怎樣？

六問：2022年以來地方政
府在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方面做了哪
些整改工作？

◆2017年7月至案發前，董志民對小花梅實施了布條繩索捆綁、鐵鏈鎖脖等虐待、拘禁行為。圖為4月6日，被告人董志民在庭審現
場。 網上圖片

◆小花梅 網上圖片


